
附件：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人才

的“强医计划”的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快我县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，促进连山卫生健康事业

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人才工作

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>》（山人才发〔2023〕1 号）要求，

结合全县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：

一、医疗卫生单位在职人员自我提升。

（一）补助类别：对晋升为医师职称、主治医师职称的在职

人员给予补助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：2023 年 1 月 1 日起取得医师职称、主治

医师职称，且与用人单位签订 5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：对取得医师职称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 1

万元；对取得主治医师职称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 2 万元。

（四）申报资料及程序。

1.申报。每年 9 月进行申报,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审核。

申报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职称晋升一次性补助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

（2）身份证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，执业资格证书的复印件；



（3）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，在连山缴纳

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、连续 1 年以上社会保险记录或在连山落户

落地的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4）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审核表》或《连山壮族瑶

族自治县医疗卫生机构岗位聘用审核表》。

（5）其它证明材料。

以上资料用 A4 纸按顺序装订，申报时需备原件核对。

2.初审。用人单位对申请人资料审核后，加具意见并盖章。

3.审定。县卫生健康局审核后在县政府官网公示无异议，报

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。

4.政策兑现。县委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，县卫生健康

局将申报的资金下拨到用人单位，由单位将有关补助发放到个

人。补助资金应依法缴纳税款。

二、主治医师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补助。

（一）补助类别

对具有主治医师职称的在岗工作人员进行补助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具有主治医师职称并被用人单位聘为相应专业技术岗位

的在岗工作人员；

2.进入医疗卫生机构，且与用人单位签订 5 年劳动合同；

3.在我县有缴纳连续一年以上社会保险记录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

主治医师每人每年补助 6000 元（按实际工作月计发）。



（四）申报资料及程序

1.申报。每年 9 月进行申报，由用人单位报县卫生健康局办

公室。

申报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主治医师职称补助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（2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3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（4）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（工作协议），在连山缴

纳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、连续 1 年以上社会保险记录或在连山落

户落地的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5）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审核表》或《连山壮族瑶

族自治县医疗卫生机构岗位聘用审核表》。

（6）其它证明材料。

以上资料用 A4 纸按顺序装订，申报时需备原件核对。

2.初审。用人单位对申请人资料审核，加具意见并盖章。

3.审定。县卫生健康局审核后，在县政府官网进行公示无异

议，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。

4.政策兑现。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，县卫生

健康局将申报的资金下拨到用人单位，由单位将有关补助发放到

个人。补助资金应依法缴纳税款。

三、培育重点专科带头人发放人才补助。

（一）补助类别

对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新创建为市、县级医院重点学科的带



头人发放人才补助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获得市、县级医院重点专科通知、证书或批复文件；

2.学科带头人需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并被聘为相应专

业技术岗位的在岗人员；进入我县医疗卫生机构，与用人单位签

订 5 年以上合同的；在我县有缴纳连续一年以上社会保险记录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

对新创建为市级重点专科带头人的发放人才补助 5 万元，分

5 年发放；对新创建为县级重点学科带头人的发放 3 万元，分 3

年发放。

（四）申报资料及程序

1.申报。每年进行 1 次，具体时间以申报通知为准。由县卫

生健康局医政股审核。

申报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重点专科带头人人才补助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

（2）获得市、县级医院重点专科通知、证书或批复文件；

（3）申报市、县级重点专科需提供清远市市级、县级临床

重点（建设）专科申报书复印件；

（4）学科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5）学科负责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（6）其它证明材料。

以上资料用 A4 纸按顺序装订，申报时需备原件核对。

2.初审。对申请人资料审核后，加具意见并盖章。



3.审定。县卫生健康局审核后，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审定。

4.政策兑现。县委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，县卫生健康

局将申报的资金下拨到用人单位，由用人单位将有关补助发放到

个人。补助资金应依法缴纳税款。

四、县级名医工作室发放补助。

（一）补助类别

对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新认定为县级名医工作室的发放一次

性补助。

（三）申报条件

1.获得县级名医工作室的通知、证书或批复文件；

2.县级名医工作室需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并被聘为相

应专业技术岗位的在岗人员。

（三）补助标准

对认定为县级名医工作室的，一次性给予 2 万元支持。

（四）申报资料及程序

1.申报。每年进行 1 次，具体时间以申报通知为准。由县卫

生健康局医政股审核。

申报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《县级名医工作室补助申请表》（附件 4）

（2）获得县级以上名医工作室的通知、证书或批复文件；

（3）申报县级以上名医工作室需提供县级以上名医工作室

申报书复印件；



（4）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5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（6）其它证明材料。

以上资料用 A4 纸按顺序装订，申报时需备原件核对。

2.初审。用人单位对申请人资料审核，加具意见并盖章。

3.审定。县卫生健康局审核后，报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审定。

4.政策兑现。县委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，县卫生

健康局将申报的资金下拨到用人单位，由单位按规定发放。

本实施细则自印发起执行。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

2023 年 月 日



附件 1：

职称晋升一次性补助申请表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县卫生健康局各存一份。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
职称类别

（单选）

 医师

 主治医师

获现职

称资格

时间

进入本单位

时 间

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工作单位
个人联系

电 话

银行名称

及账号

申请补助

金额（元）

用人单位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

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委人才

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

室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：

主治医师职称补助申请表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县人社局、县卫生健康局各存一份。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
现职称  主治医师

获现职

称资格

时间

进入本单位

时 间

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工作单位
个人联系

电 话

银行名称

及账号

申请补助

金额（元）

用人单位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

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人力资

源社会保

障局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委人

才工作

领导小

组办公

室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3：

重点专科带头人人才补助申请表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县卫生健康局各存一份。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
专科名称

重点专科

批复机关

重点专科获

批日期

职称类别

（单选）

 主治医师

 副主任医师

 主任医师

获现职

称资格

时间

进入本单位

时 间

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银行名称

及账号

申请补助

金额（元）

用人单位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

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委人才

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

室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4：

县级名医工作室补助申请表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县卫生健康局各存一份。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
专科名称

审批机关 批复日期

职称类别

（单选）

 主治医师

 副主任医师

 主任医师

获现职

称资格

时间

进入本单位

时 间

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银行名称

及账号

申请补助

金额（元）

用人单位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

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委人才

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

室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